附件5：
车辆变动情况登记表
填表日期：年 月 日
	车主名称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地址
	

	完税证明号码
	

	车辆原牌号
	
	车辆新牌号
	

	车辆变动情况

	过户
	过户前车主名称
	

	
	过户前车主身份
证件及号码
	

	转籍
	转出
	车主名称
	

	
	
	地址
	

	
	转入
	车主名称
	

	
	
	地址
	

	变更
	变更项目

	
	发动机
	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
	其他

	
	变更前号码
	
	变更前号码
	
	

	
	变更后号码
	
	变更后号码
	
	

	
	变更原因：

	
	


	

	接收人：


	接收时间：
年      月      日
	主管税务机关（章）：


	备     注
	


《车辆变动情况登记表》填表说明
1、本表由车主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车辆过户、转籍、变更档案手续时填写。
2、办理过户手续的，过户后的车主填写以下各栏：车主名称、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地址、完税证明号码、车辆原牌号、车辆新牌号及车辆变动情况过户栏。其中“完税证明号码”填写过户前原车主提供的完税证明号码。
3、办理转籍手续的，车主本人填写以下各栏：车主名称、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地址、完税证明号码、车辆原牌号、车辆新牌号及车辆变动情况转籍栏。其中“完税证明号码”填写转籍前主管税务机关核发的完税证明号码;转入、转出车主名称应填写同一名称。
4、办理既过户又转籍手续的，过户后的车主填写以下各栏：车主名称、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地址、完税证明号码、车辆原牌号、车辆新牌号及车辆变动情况转籍栏。其中“完税证明号码”填写过户、转籍前主管税务机关核发的完税证明号码;“转出车主名称及地址”填写过户前车主名称及地址;“转入车主名称及地址”应填写填表车主的名称及地址。
5、办理变更手续的，车主本人填写以下各栏：车主名称、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地址、完税证明号码、车辆原牌号、车辆新牌号及车辆变动情况变更栏。
6、本表“备注”栏填写新核发的完税证明号码。
7、本表一式二份(一车一表)，一份由车主留存，一份由主管税务机关留存。

